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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参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企业评价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企业评价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侯云春、李春伟、马传景、童有好、林涛、刘峰、邓洲、汪明珠、刘李佳、边海光、

于越、魏文江、李凝、周小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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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多领域融合渗透,促进实体经济的产业形态发生变化,产生了新的分工

模式和更多的产业形态。在这种趋势之下,一批拥有传统实体基因,同时具备强大科技能力的“新型实

体企业”应运而生。这类企业由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催生,既属于实体产业(非金融行业),又
起到为实体产业降本增效、提质升级、加速产业数字化的作用。新型实体企业是数字化运营实体业务和

技术性赋能产业链供应链的结晶,是实体经济数字化的典型企业类型。它既涵盖智能制造、信息技术、
智慧能源、智慧医疗、智能交通等众多新兴产业领域,也包含了传统行业中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领先

企业,代表了国内实体经济数智化升级的最新趋势与创新成果。当前,新型实体企业正带动和引领更多

的传统实体企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成为新型实体企业,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构筑一批新的增长

引擎。
为科学评价新型实体企业,引导新型实体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推动实体经济健康、持续、高质量发

展,中国企业评价协会根据新型实体企业的特征以及2021、2022两年度开展新型实体企业100强榜单

测评的经验积累,在榜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制定了本文件。本文件在综合评价新型实体企业,发
掘新型实体领域科技含量高、综合实力强的优秀企业,发挥其示范效应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也引导传统实体企业结合自身及行业特点加速数字化转型升级,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文件发布后可作为我国新型实体企业综合评价的参考依据。新型实体企业也可结合自身实际状

况和条件对本文件提出的内容及指标进行补充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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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实体企业评价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对新型实体企业综合实力评价时遵照的原则、标准及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在中国境内注册和从事经营活动的新型实体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评价 evaluation
对事物在性质、数量、优劣、方向等方面做出的判断。

3.2 
评价指标 evaluationindicator
具体、可观察、可测量的评价标准。
注:本文件中的指标均为符合性的,按事实和证据(文件、记录)的符合性,以及量化数据的符合性来进行评价。

3.3 
行业 industry
从事相同性质的经济活动的所有单位的集合。
[来源:GB/T4754—2017,2.1]

3.4 
新型实体企业 newentityenterprise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催生的新型实体企业类别。
注:这类企业既属于实体产业(非金融行业),又服务于实体产业,起到加速实体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增强产业链

供应链韧性、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可及性的作用。

3.5 
新型实体企业分类 classificationofnewentityenterprise
新型实体企业涵盖了广义上的实体企业范围内(非金融、非地产)的数字产业化和实体经济数字化

两大类企业。其中,数字产业化是指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即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

统计分类(2021)》中的第01-04类: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

业;实体经济数字化指《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的第05类数字化效率提升业,其
中,既包括数字化效率提升新兴产业,如数字化解决方案服务商,也包括传统实体产业数字化升级,比如

工业制造业、农林牧渔、食品、医药、酒业、钢铁、物流等数字化转型领先的企业。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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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市值 marketvalue
一家上市公司的发行股份按所在资本市场的即期价格汇总计算的该期公司股票总价值。

3.7 
估值 valuation
挑选与非上市公司同行业可比或可参照的上市公司,以同类公司的股价与财务数据为依据,计算出

主要财务比率,用这些比率作为市场价格乘数来推断目标公司的市场价值。

4 原则

4.1 引导性

通过对新型实体企业数据与案例的持续积累与分析研究,发掘不同领域新型实体企业的增长潜

力,提高社会各界对新型实体企业的认知度,进一步提升新型实体企业知名度和影响力,助力新型实体

企业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

4.2 可比性

对不同领域新型实体企业的综合实力进行量化指标分析,并可做纵向和横向比较。
注1:纵向比较是指对不同时期内一个或同类企业反映该企业或该类别企业持续发展、创新发展以及履行社会责任

的进步或退步情况。

注2:横向比较是对不同新型实体企业之间的综合实力进行对比分析,但在相似行业范围进行,确保具有可比性。

4.3 普适性

本文件中规定的评价条款具有普适性。针对不同行业或不同类型企业进行评价时,根据本文件制

定相应的评价细则,以保证评分指标的适用性。评价方法简便易行,评价指标的选择要易于采集和量化

评分,以确保评价操作的准确性,便于推广使用。

4.4 持续性

新型实体企业综合实力评价活动是持续性的,将其视为引导企业在自主创新、优化企业架构等方面

的重要依据。通过定期开展评价活动,达到不断发现问题并改进的目的。

5 评价内容

5.1 实体性

5.1.1 企业规模

以营业收入表征企业规模。
注:营业收入指在一定时期内,公司(集团)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所获得的货币收入。

5.1.2 人才就业

以企业当年年末员工数量表征人才就业。

5.1.3 实物资产

实物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计算公式见公式(1)。
2

T/CEEAS006—2022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实物资产=(固定资产+存货)/总资产×100% ……………………(1)

5.1.4 稳健经营

以资产负债率来表征企业稳健经营水平,计算公式见公式(2)。
资产负债率=期末负债总额/期末资产总额×100% ……………………(2)

5.1.5 收入增长率

以企业当年营业收入增幅表征,计算公式见公式(3)。
营业收入增长率=(营业收入增长额/上年营业收入总额)×100%

……………………(3)

5.1.6 近三年市值/估值增幅

上市企业用近三年市值的增幅表征,非上市企业用近三年估值的增幅表征。

5.1.7 库存周转率

某一时间段内企业库存货物周转的次数,计算公式见公式(4)。
库存周转率=营业成本(销货成本)/期初期末平均存货余额×100%

……………………(4)

5.2 科技性

5.2.1 产业数字化深度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包括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经营管理、销售服务等多方面业务的数字化

转型。

5.2.2 发明专利

以企业当年新增发明专利授权量表征。

5.2.3 研发投入

以企业当年研发费用表征。

5.2.4 研发人员数量

以企业当年年末研发人员数量表征。

5.2.5 研发人员占比

企业当年年末研发人员数量占总员工数量的比重。

5.3 生态普惠性

5.3.1 应用场景广度

企业智慧物流、智能制造、智慧农业等技术对外输出的应用广度。

5.3.2 数字化服务深度

企业数字化服务对于外部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程度,如是否改变了外部企业的生产方式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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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供应链/产业链服务能力

供应链/产业链服务能力如下:

a) 供应链服务能力:商品种类数量、商品管理能力(可用自动化采购率、平均现货率)、仓储规模、
物流配送时效等;

b) 产业链服务能力:基础设施数量与投资规模等。

5.3.4 责任履行

企业发布ESG报告(环境、社会和治理)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等

情况。

5.3.5 社会舆情

根据企业市场监管、税务、司法舆情和互联网新闻舆论的内容,综合评价企业舆情的正面或负面

影响。

6 评分

6.1 评价得分

新型实体企业评价得分通过三级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得出,包括3项一级指标、8项二级指标和17
项三级指标,以反映企业综合实力。新型实体企业的指标和分值,以及计算方法按照附录A执行。

6.2 数据来源

评价所用数据应保证准确、可靠,主要来源于以下方面:

a) 《中国统计年鉴》;

b) 企业公开年报;

c) 公开融资记录;

d) 证券交易所披露数据;

e) 行业普遍采用和认可的第三方数据库;

f) 企业自主填报数据,同时出具企业签字盖章的《企业信息调查授权委托书》和《信息真实承诺

书》。
注:以上所有数据均进行复核。其中,企业自主填报数据保证真实有效,同时对企业填报数据进行复核,如有数据

不吻合的情况,通过具备相关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进行验证和判定。

6.3 补充说明

本补充说明涵盖以下3个方面。

a) 新型实体企业综合实力评价是考量某一时段新型实体企业综合实力状况,不是终身评价。

b) 新型实体企业综合实力评价实行动态评估,年度核算。任何年度的评价结果在下一年度均可

能变动。

c) 新型实体企业综合实力评价应遵循“公开、公正、科学、严格、透明”的原则,审慎、严肃地进行。
评价标准、评价程序、评审委员和评价结果通过相关渠道向社会公示,接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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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新型实体企业的指标和分值

A.1 新型实体企业评价打分表见表A.1。

表 A.1 新型实体企业评价打分表

一级指标 分数 二级指标 分数 三级指标 分数

实体性 350

经营指标

成长指标

效率指标

200

100

50

企业规模

人才就业

实物资产

稳健经营

收入增长率

近三年市值/估值增幅

库存周转率

50

50

50

50

50

50

50

科技性 250

数实融合指标

创新指标

100

150

产业数字化深度

发明专利

研发投入

研发人员数量

研发人员占比

100

50

50

25

25

生态普惠性 400

数字技术外溢

供应链/产业链赋能

企业社会责任

200

100

100

应用场景广度

数字化服务深度

供应链/产业链服务能力

责任履行

社会舆情

100

100

100

50

50

合计 1000

A.2 计算公式见公式(A.1)。

Mk =∑
17

i=1
ωk,i[I(ωk,i)+qiI[missed](ωk,i)

] ……………………(A.1)

  式中:

M  ———新型实体企业总分;

k ———对应的企业;

ωk,i ———该企业指标i所对应数值经归一化后的得分;

I(ωk,i)
———自变量ωk,i的示性函数;

qi ———该项指标缺省时赋予的系数,缺省值定义为后25%排序均分。

A.3 在确定公式中wi,qi 等参数标准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a) 对于存在趋势拐点的指标(如资产负债率)或趋势递减的指标,需要对数据做映射处理,调整为

趋势递增曲线,便于横向可比,复合指标加权计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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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于每一项指标,依据企业特征、该项指标分布特点和评分要求确定阈值和分数换算标准,通
过对应指标数据和权重进行计算得出相应分数;

c) 如有数据缺失情况,则在适合的范围内,参照新闻报道、非定量信息等要素进行评分,实际分数

根据企业该指标项水平与评分要求相接近的程度来判定;

d) 对于企业没有填报,且定量和非定量信息无法通过公开渠道获取的情形,依据评分要求给出相

对低分qi,一般为有效样本总量的后25%,具体比例根据样本来源情况调整,允许与实际情况

有所差距。
注:以上指标权重及系数取值,均依据一定时期内新型实体企业总体发展特征具体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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